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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各機關學校應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等規定，利

用LED電子看板（含跑馬燈及電視牆）宣導公務人員行政

中立事宜，並將宣導情形依限回復本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下列簡稱保訓會）101

年6月28日公訓字第10110107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施行細則）第

10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（構）及學校應加強辦理公務

人員行政中立相關規定之宣導或講習」及考試院文官制度

興革規劃方案第一案「建基公務倫理、型塑優質文化」興

革事項「4.落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施行」，保訓會除

辦理各種行政中立訓練專班外，更透過全民參與相關活動

的過程，寓教於樂，在各種對象層面中達到宣導功效。

三、保訓會前曾舉辦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創意寫作及圖稿徵選

比賽」（含案例寫作、廣播劇本、創意漫畫、圖稿標語等

），並以是項比賽獲選作品為素材，辦理宣導摺頁、海報

、標語貼紙、告示說明、公用電視頻道、廣播劇化插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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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運媒體廣告等多樣宣導途徑，利用淺顯易懂的宣導標語

及動態或靜態等多元化的宣導方式，籲請全國公務人員嚴

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，落實「依法行政、執行

公正、政治中立」原則，裨益民主政治的發展。

四、茲以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係全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均應

善盡之職責，爰請各機關學校自即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

止，運用所屬公共資源辦理：

(一)LED電子看板（跑馬燈）

１、跑馬燈文字登載內容如下列4種：

(１)「不分顏色，不分黨派，行政中立在於心中的那把

公正尺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。」

(２)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，國家進步的動力。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。」

(３)「行政中立，全民得益；依法行政，公平公正！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。」

(４)「行政要中立，國家更安定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

委員會提醒您。」

２、請各機關學校於該管LED電子看板（跑馬燈）輪流播

放。

(二)LED電視牆

１、以保訓會100年舉辦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創意寫作及

圖稿徵選比賽」之創意漫畫及徵圖（含標語）12篇得

獎作品（請於保訓會全球資訊網﹝網址：http://www.

csptc.gov.tw﹞右方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及宣導

專區」自行下載）為播放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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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請具備公用LED電視牆設備之機關學校播放（每幅作

品停格約3至5秒不等）。

五、另為瞭解旨揭宣導方式辦理情形，將於年底請各機關學校

回復本年度宣導情形，填表事宜另函通知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2012-07-02
14:09:16


